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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 標 準 說 明  

能 力 單 元  

 

1.  名 稱  訂 定 軟 件 停 用 政 策 和 計 劃  

2. 編 號  ITSWDM613A 

3.  應 用 範 圍  訂 定 軟 件 停 用 政 策 和 計 劃，考 慮 到 準 備 軟 件 停 用 對 業 務 運 作 的 影

響  

[設 計 、 發 展 和 維 修 - 軟 件 停 用 ] 

4.  級 別  6 

5.  學 分  4 

 表 現 要 求  

6.1 瞭 解 執 行 軟 件 停 用 的

基 本 理 由  

有 能 力 找 出  

 個 別 軟 件 停 用 的 含 意  

 即 將 停 用 軟 件 和 綜 合 操 作 環 境 之

間 的 關 係  

6.2 確 定 負 責 停 用 項 目 的

人 員 或 小 隊  

有 能 力 確 定 負 責 準 備 和 管 理 軟 件 停

用 程 序 的 人 員 或 小 隊  

6.3 訂 定 可 引 用 的 軟 件 停

用 政 策 的 範 圍 和 情 況  

有 能 力  

 指 定 被 部 署 或 遷 移 的 新 系 統 所 替

換 的 操 作 系 統  

 陳 述 被 替 換 的 系 統 的 功 能  

 表 達 怎 樣 和 何 時 軟 件 可 以 被 逐 步

淘 汰  

6.4 擬 定 和 草 擬 停 用 政 策

和 計 劃  

有 能 力  

 制 定 停 用 政 策 ， 覆 蓋 範 圍 包 括 以

質 量 和 數 量 化 的 措 辭 描 術 的 技 術

和 行 政 意 見  

 制 定 詳 細 的 停 用 的 計 劃 ， 保 證 在

停 用 的 期 間 用 戶 仍 可 得 到 可 靠 的

操 作 服 務  

 記 錄 政 策 和 計 劃 ， 以 得 到 管 理 層

的 認 同  

6. 能 力  

6.5 保 證 任 何 機 構 政 策 或

指 引 和 監 管 要 求 得 到

遵 守  

有 能 力 在 停 用 的 政 策 和 計 劃 發 展 期

間 ， 依 從 所 有 機 構 政 策 或 內 部 指 引

和 監 管 要 求  

(在 這 些 方 面 的 一 些 例 子 見 備 註 ) 

7.  評 核 指 引  上 述 能 力 單 元 之 綜 合 能 力 要 求 為 提 供 軟 件 停 用 政 策 和 計 劃 ， 在

軟 件 停 用 項 目 中 ， 指 導 操 作 的 職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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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註  機 構 政 策 和 監 管 要 求 可 能 影 響 停 用 政 策 和 計 劃 的 例 子 如 下 : 

 維 持 系 統 在 現 時 情 況 不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 

 在 處 置 存 儲 媒 體 時 ， 確 保 被 刪 除 的 資 料 不 可 能 還 完 ， 以 維 護

資 料 保 密 性  

 




